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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教你一招

本报讯 近日，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交巡警
支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辖区某立交路段发生
一起4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如图），导致该
路段交通拥堵，所幸驾乘人员均规范使用了安
全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并采取了快处
快撤措施。经了解得知，该事故发生时，该路段
车流量较大，车辆行驶缓慢。张某驾驶的白色小

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因前方拥堵而刹车，但紧随其
后的唐某驾驶的小车因跟车距离过近，制动不及
时，直接追尾了张某的车辆。紧接着，同样的情
况也发生在唐某车辆后方的两辆车上，最终形成

“串糖葫芦”式4车连撞，幸好未造成人员伤亡。
了解情况后，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

视频，清晰地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为事故
责任认定提供了有力依据。依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民警依法认定3名后车驾驶员
承担其与前车事故的全部责任。

民警解读民警解读：：
开车时应预留制动距离
发生追尾应由后车担责

据沙坪坝民警介绍，在交通管理和安全驾
驶中，预留制动距离是确保行车安全的重要原
则，尤其是在车流高峰时段。

制动距离，是指车辆从驾驶员开始制动到
车辆完全停下所需的距离。这个距离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包括车辆的速度、路面状况、天气
条件以及车辆的制动性能等。

在车流高峰时段，交通流量大，车辆行驶速
度相对较慢，但由于车距较近，发生追尾事故的风
险就会显著增加。因此，驾驶员需要更加注意与

前车的距离，确保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在发生追尾事故时，通常后方车辆需要承

担主要责任。后方车辆应当保持安全的车距，
以便在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停车时能够及时反
应。如果后方车辆未能保持足够的制动距离，
导致追尾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可能会面临法律
责任和经济赔偿。

安全驾驶建议安全驾驶建议：：
开车时注意前方突发情况
提前预判调整车速和车距

保持安全车距：建议在城市道路上保持至
少两米的跟车距离，而在高速公路上则应保持
更大的安全距离。

注意路况变化：在高峰时段，交通状况可能
会频繁地发生变化，驾驶员应时刻关注前方交
通突发情况，及时调整车速和车距，以便能够作
出快速反应。

提前预判：驾驶员应学会预判前方车辆的
行为，尤其是在交通信号灯、交叉路口和拥堵路
段，应提前做好减速准备。

同时，驾乘汽车时应按规定系好安全带，骑
乘二轮车时应佩戴好安全头盔，确保自身和他
人的安全。 记者 唐孝忠

4车发生追尾连撞，民警认定后3车驾驶员担责，警方提醒——

做到三个方面可预防追尾事故

法在身边

2021年，黄某发现郭某婚内出轨。郭某为
取得黄某的谅解，在其要求下，出具《保证书》：
承诺忠于家庭，如再有出轨行为，放弃夫妻共同
财产，净身出户。不久，双方把原登记在两人名
下的10套房屋过户登记至黄某名下，并约定归
黄某个人所有。后二人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注
册的两个公司和其他两套房屋进行了分割，并进
行了公证。公证书上明确双方除上述财产外，无
其他共同财产。此后，郭某再次出轨，黄某提起
离婚诉讼。诉讼中，黄某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
已分割完毕，无需法院进行处理。郭某表示当
初在黄某的哄骗要求下办理不动产权过户，其
不清楚这一行为在法律上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该10套房屋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

司法实践中，婚姻财产分割协议在明确约
定一些财产分割方式之后，常以“除上述财产
外，无其他共同财产”作为兜底条款，在此种情
况下，当事人是否可就协议明确约定以外的财
产请求法院进行分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八十三条约
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
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
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予以分割。由此可知，即便协议中有
此兜底约定，就协议明确约定以外的财产，当事
人仍可依法请求法院进行分割。法院会重点审
查签订协议时当事人是否明知争议财产的存
在，以及当事人是否存在藏匿、转移、变卖财产
的行为。

若当事人明知争议财产的存在，仍在协议
中约定上述兜底条款，则视为对自身财产权益
的放弃，该财产归登记的所有权人或实际占有
人所有。“一方当事人明知争议财产的存在”的
举证责任在另一方当事人，本案中黄某负有证

明郭某明知10套房屋存在的责任。
若因一方当事人藏匿、转移、变卖争议财产

而导致未在协议中进行分割的，法院应依法进
行处理。该举证责任在诉请要求分割争议财产
或者要求另一方少分、不分的一方，其应当举证
证明另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
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侵占另一方财
产的行为。不过，一方无须举证证明另一方的
行为具体属于哪一类。对此，另一方应当举证
证明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理由，如取款行为、转
账行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消费或正常经营需
要。人民法院根据事实查明的节点合理分配举
证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
二条“夫妻一方藏匿、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
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
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

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
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对实施了藏
匿、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
一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本案中，案涉10套房屋的不动产权由两人
共同共有变为黄某个人所有，已由夫妻共同财
产变更为黄某的个人财产。此后公证书明确

“除上述财产外，无其他共同财产”。通过上述
事实，可以认定郭某明知10套房屋原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而进行变更登记，以及在公证书上明
确“无其他共同财产”，故应视为双方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的上述财产已协议处理，故法院对郭
某的意见不予支持，除非郭某有充分证据证明
其在婚姻财产分割协议签订时存在受欺诈或重
大误解的情况。

黄素英 古 林

夫妻公证分割完财产后，丈夫再次要求分割房产，法院——

房产已属个人财产不再分割

公 告
蒋元发（510211194005150015）于2011年6月21日在重庆市中信公证处留有遗嘱，遗嘱主要

内容是：蒋元发与唐素珍共同共有位于重庆市江北区金渝大道136号康兴园5幢5单元1-4的房

屋，建筑面积75.3平方米，上述房屋中属于蒋元发的财产份额全部由唐素珍一人继承。现遗嘱

生效，唐素珍已向重庆市中信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现公告如下，如对该遗嘱有异义，或持

有其他遗嘱的，请于公告之日起十日内与重庆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潘微联系。电话：67866124。

重庆市中信公证处

2025年2月28日

公 告
重庆界哥伟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公司公章一枚，公章

编号为5001137151195，于2025年2月16日遗失。现郑重声明，自本声

明发布之日起，上述遗失的公章作废，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如因该

公章遗失而引发的任何法律责任与本公司无关。请社会各界人士注意

识别，如有发现该遗失公章被使用的情况，请及时与本公司联系。

本公司联系电话：15320848211

特此声明。

重庆界哥伟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5年2月28日

公 告
重庆界哥伟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保管不善，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印章编号为5001137151196，遗失时间为2025年2月16日。本公

司在此郑重声明，该财务专用章自声明发布之日起作废，此后任何使用

该印章的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公司联系电话：15320848211

特此声明。

重庆界哥伟伟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2025年2月28日

遗失启事
家住重庆市酉阳县可大乡昔比村2组40号，父亲田丰，母亲雷菊珍遗失2018年3月16日出生的

田家豪出生医学证明一份，其编号为350583100120180307，声明作废。

2025年2月28日

公 告
姓名：阳阳；性别：男；

出生日期：2025 年 2

月10日（估）

捡拾时间：2025 年 2

月10日23时

捡拾地点：重庆市云阳县人和街道兴

强村某村公路边

体貌特征：五官无异常，四肢健全

随身携带物品：一件被褥

请孩子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重庆市爱心庄园联系，联系电

话：67105101，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铁

山坪翠微路 182 号。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公 告
姓名：阳予初；性别：女；

出生日期：2025年2月10

日（估）

捡拾时间：2025年2月10

日21时

捡拾地点：重庆市云阳县盘龙街道盘丁路

“一朵云草莓园”岔路口的路边草丛

体貌特征：五官无异常，四肢健全，脐带未剪

随身携带物品：一床红色毯子、一件红色裹

单、一件红色衣服

请孩子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重庆市爱心庄园联系，联系电话：67105101，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铁山坪翠微路182号。

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公 告
被继承人刘承永（生前公民身份号码：

500105194212238023）于 2025 年 2 月 18 日死

亡，生前立有公证遗嘱，现遗嘱受益人向重庆

市两江公证处申办继承权公证。如有下列情

况请于15日内向重庆市两江公证处提出：1、

上述公证遗嘱不真实，不合法；2、生前立有其

他遗嘱或签订有遗赠抚养协议；3、属于刘承

永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

人；4、继承人有丧失继承权的法定情况。

本处地址：两江新区金开大道1218号月

光之城6栋

联系人：袁强

电话：15223372563

公 告
重庆市万州区白羊法律服务所不慎遗失重庆市司法局2018年6月7日颁发基层法律

服务所职业证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3500000771775664A，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市万州区白羊法律服务所

2025年2月28日

2020年3月，原告张某至被告某公司承包
的工地做钢筋工。后原告在操作器械时不慎
受伤。2021年1月，原告起诉被告某公司要求
赔偿，该案审理中，承办法官询问原告在本案
中是主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还是主张
工伤赔偿，原告明确主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赔偿。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该判决已生效。
2022年5月，原告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保险赔偿项目合计
39万余元。

劳动者受伤后的纠纷处理，应注意区别因
第三人导致的侵权和劳动者自身受伤两种不
同的情况。因第三人侵权导致劳动者受伤的
情况下，法律上会产生工伤保险责任和侵权责
任的竞合，此时劳动者可以分别按照民法典和
工伤保险条例同时获得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
待遇赔偿。但若并非第三人侵权导致劳动者
受伤，在由此产生的工伤保险责任与侵权责任
的竞合情况下，劳动者可否同时主张工伤保险
待遇赔偿和雇员受害责任赔偿，审判实践中存
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劳动者可以同时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和雇员受害责任赔偿。我国目前工伤
保险赔偿标准普遍偏低，只有单项赔偿无法使
工伤职工得到充分赔偿。考虑到工伤保险和
雇员受害赔偿范围不同，应采用补偿性赔偿机
制，方能充分保护劳动者权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同一行为产生工伤和侵
权责任竞合时，当事人仅可择一进行诉讼。劳
动者因自身原因造成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
工伤保险责任和侵权责任发生竞合，劳动者仅
可择一进行诉讼。此时用人单位既是工伤保
险责任的赔偿主体又是雇员受害责任的赔偿
主体，作为同一赔偿责任主体的用人单位不能
因受害人同一行为进行两次赔偿。

本案中，张某受伤并非第三人侵权导致，
而是其自身行为所致，出现了工伤保险责任和
侵权责任之竞合。此种情况下，劳动者不能同
时向用人单位主张两种责任，只能选择其中的
一种予以主张。张某在已经获得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赔偿的情况下，不能再主张工伤损害
赔偿，遂判决驳回了张某的诉求。

王雪洁

工伤和侵权责任竞合
只能择其一予以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二十条
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
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
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
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
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
受偿。

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
当事人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
范围。

该法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

（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
（二）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

明确，抵押权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额抵押权设
立之日起满二年后请求确定债权；

（三）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
（四）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抵押财

产被查封、扣押；
（五）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解

散；
（六）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额抵押权人债权
在六种情形下可确定

普法课堂


